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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登城乡低保、特困供养标准再次提高

文登区2019年度信用“红黑名单”信息发布

本报文登10月30日讯(记者
李伟) 10月24日上午，区政

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
会。会上，区社会信用中心、区
人民法院、区市场监管局、区税
务局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
我区2019年度信用“红黑名单”
信息发布及全区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有关情况。

为加快推进我区信用体系
建设，着力构建联合奖惩大格
局，自今年8月份以来，我区启
动了联合惩戒备忘录签署工
作，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守信联
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专项活
动，目前信用“红黑名单”认定
工作已经结束。

本次发布的信用“红黑名
单”信息主要涉及“优秀志愿
者”、建筑领域、外派劳务、安全
生产、文化旅游5类“红名单”信
息89条；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市
场监管、欠税欠费、交通运输、
卫生健康、劳动保障、建筑领域

等7类“黑名单”信息222条。
“红黑名单”信息将通过区

公共信用平台，推送至各部门，
在200多个行政管理和服务事
项中应用，在评先选优、行政监
督、行政审批、财政性资金安
排、公共资源交易等领域推动
实施部门联合奖惩，在全区营
造“褒扬诚信、惩戒失信”的良
好社会氛围，使“守信者处处受
益、失信者处处受限”。

对“红名单”信息主体将采
取减少检查频次、实施行政审
批便利化措施、参加政府投资
项目招投标给予适当加分、同
等条件下优先选择项目申报、
优先参与政府采购等公共资源
交易、优先提供进出口便利化
措施、优先取得财政性资金支
持、优先享受政府优惠政策、加
大创业和就业扶持力度、优先
考虑评先选优、作为融资授信
的重要参考等15项激励措施。

对“黑名单”信息主体将采
取列为重点监管对象增加检查
频次、限制参加评先评优或取
消既得荣誉、限制享受政府优
惠政策、限制参加政府采购、限
制取得政府供应土地、限制取
得财政性资金支持、限制参与
政府性投资项目招投标、限制
参与政府社会资本合作、限制
新改建项目审批、限制参与国
有产权等公共资源交易、限制
上市融资和发行债券、从严银
行信贷审批、加强进出口管理、
限制取得安全生产许可和生产
许可证、限制审批新的科技扶
持项目、限制成为海关认证企
业、限制进出口关税配额、限制
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和事业单
位法定代表人、作为干部选拔
的重要参考等28项惩戒措施。

为推进我区诚信体系建设
工作，我区人民法院、市场监
管、税务等多个部门联动发力。

区人民法院健全完善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制度和联合惩戒
机制，将被执行人信息依法纳
入全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
并向区社会信用中心推送，向
社会公开发布。同时，各有关协
助部门、单位分别与人民法院
建立了对接机制，构建联合惩
戒体系，推出了限制高消费等
19项具体惩戒措施，实现被执
行人一案失信、处处受限。

如果失信被执行人要修复
自己的信用，需案件执行完毕
或双方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协
议，法院依职权或根据当事人
的申请，将失信人从全国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库中移出，同时
将相关情况上传区社会信用中
心，再根据有关规定进行信用
修复。

区市场监管局对未按规定
报送公示年度报告的企业，将
其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通过
信用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实

现与其他部门平台的信息共享
和互联互通。年报结束后，市场
监管部门将对报送的信息进行
抽查。抽查发现问题的，也将被
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列入经营
异常名录满三年未改正的，将
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即“黑名单”。

区税务局持续强化欠税管
理，组织开展了欠税清查，严格
按法定程序对全区欠税纳税人
逐户进行了欠税核查确认，明
确欠税底数。对未按规定缴纳
欠税的纳税人，依法下达催缴
文书，进行合法处理，并与各部
门实施联合惩戒，在通知失信

人后将失信人名单报区社会信

用中心进行公示，开展联合惩

戒工作。列出了12项失信行为，

违反其一即可视为失信纳税

人，税务部门将信息主体纳入

失信“黑名单”，作为联合惩戒

对象。

新标准从2019年10月1日起正式执行

主要涉及5类“红名单”信息89条、7类“黑名单”信息222条

本报文登10月30日讯(记者
李伟 通讯员 王旭东 于

卫华) 10月24日，记者从区政
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今年我区城乡低保、
特困供养标准再次提高，城市
低保标准由每人每月600元提
高到650元，农村低保标准由每
人每月400元提高到470元，农
村特困供养基本生活标准由每
人每月520元提高到620元。新
标准从2019年10月1日起正式
执行。补助资金本月底前发放
到位。

据统计，截至2019年第三
季度，全区城乡低保对象共计
2675户3411人，累计发放低保
金936万元。全区特困供养对象
共计2614人，累计发放保障金
1703 . 43万元。自1997年全面建
立城乡低保制度以来，我区先
后17次提高农村低保标准，15
次提高城市低保标准，10次提
高特困供养标准，农村低保标

准、农村特困人员生活标准分
别实现13年、9年连续增长。此
次提标进一步缩小了城乡低保
标准差距，提升了城乡低保标
准占上年度人均消费支出比
例。

新闻发布会上，就城乡低
保和特困人员供养申请条件、
办理流程等问题，区民政局相
关负责人回答了媒体记者提
问。

户籍状况、家庭收入、家庭
财产是认定低保对象的3个基
本条件。持有我区常住户口的
居民，凡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
人均收入低于我区低保标准，
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有关规定
条件的，可以按规定程序申请
低保。

申请办理低保的具体流程
是：城乡低保应当以家庭为单
位，由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向
户籍所在地镇(街道)提出书面
申请，详细申明家庭基本状况

和申请理由。家庭成员申请有
困难的，可以委托镇村干部、村
(居)民政协理员代为提出申
请。

低保补助金原则上按照低
保标准与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之
差计算。其中，家庭收入是指共
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在规定期限
内的全部可支配收入，包括扣
除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及个人按
规定缴纳的社会保障性支出后
的工资性收入、经营性净(纯)
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
入等现金和实物收入。

家庭财产状况在以下情况
下不得纳入低保：人均金融资
产超过当地年低保标准4倍的，
家庭金融资产总额高于当地年
低保标准15倍；共同生活家庭
成员名下机动车辆或者大型农
机具现值高于5万元的；非因拆
迁原因，拥有两套及以上产权
住房且住房总面积超过当地住

房保障标准面积4倍，或者申请
低保之前1年内以及享受低保
期间购买超过当地住房保障标
准面积商品房的；申请低保之
前1年内或者享受低保期间，兴
建、购买非居住用房或者高标
准装修住房的；具有投资行为
且投资数额超过当地低保标准
2倍的；雇佣他人从事经营性活
动的；其他实际生活水平明显
高于当地低保标准的。

此外，生活困难、靠家庭供
养且无法单独立户的成年无业
重度残疾人，脱离家庭、在宗教
场所居住满3年的生活困难宗
教教职人员，可单独申请低保。

就特困人员供养的申请条
件，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城乡老年人、残疾人以及未满
16周岁的未成年人，同时具备
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
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
其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

条件的，可以申请特困人员供
养。

其中，认定为无劳动能力
的情形为60周岁以上的老年
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残
疾等级为一、二级的智力、精神
残疾人，残疾等级为一级的肢
体残疾人；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形式。认
定为无生活来源的情形为收入
总和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
准，且财产符合当地特困人员
财产状况规定的。认定为法定
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的情形
为具备特困人员条件的；60周
岁以上或者重度残疾的最低生
活保障对象，且财产符合当地
特困人员财产状况规定的；无
民事行为能力，被宣告失踪、或
者在监狱服刑的人员，且财产
符合当地特困人员财产状况规
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规定的其他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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